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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按照预定时间于 2020 年 9 月 13 日召开。 应出席本次董事会的
董事 9 名，实际出席本次董事会的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表决同意，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股份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0-064）。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股份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调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股份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65）。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股份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调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股份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65）。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股份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股份关于调整 2020 年年度担保

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66）。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子公司之间担保有助于公司日常业务拓展，符合公

司整体和长远利益，且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不会对公司
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股份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开展大宗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股份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开展大

宗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67）。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奥能源及其子公司开展委托理财额度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股份关于新奥能源及其子公司开

展委托理财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68）。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

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69）。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独立
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联董事王玉锁先生、于建潮先生、金永生先
生、王子峥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要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提请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2020-070）。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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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3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依据实际需要，对《公司章程》的相
关条款进行修订。

修订的具体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条 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 即成为规范公司的组
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依据本章程，股东可以起
诉股东，股东可以起诉公司董事、监事、首席执行官、总裁
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可以起诉公司，公司可以起诉
股东、董事、监事、首席执行官、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十条 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 即成为规范公司的组
织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依据本章程，股东可以起
诉股东，股东可以起诉公司董事、监事、首席执行官或联席
首席执行官、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可以起诉公
司，公司可以起诉股东、董事、监事、首席执行官或联席首
席执行官、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
裁、总会计师、总裁助理、董事会秘书以及董事会确定的其
他人员。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首席
财务官、副总裁、总会计师、总裁助理、董事会秘书以及董
事会确定的其他人员。

第六十五条 股东大会召开时，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
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首席执行官、总裁和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第六十五条 股东大会召开时，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
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 首席执行官或联席首席执行官、
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第七十一条 股东大会应有会议记录，由董事会秘书负责。
会议记录记载以下内容：
（一）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称；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首席
执行官、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

第七十一条 股东大会应有会议记录，由董事会秘书负责。
会议记录记载以下内容：
（一）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称；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首席
执行官或联席首席执行官、 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姓
名；
……

第八十条 除公司处于危机等特殊情况外，非经股东大会
以特别决议批准，公司将不与董事、首席执行官、总裁和其
它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人订立将公司全部或者重要业务
的管理交予该人负责的合同。

第八十条 除公司处于危机等特殊情况外，非经股东大会
以特别决议批准，公司将不与董事、首席执行官或联席首
席执行官、总裁和其它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人订立将公司
全部或者重要业务的管理交予该人负责的合同。

第九十五条
……
董事可以由首席执行官、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

任，但兼任首席执行官、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

第九十五条
……
董事可以由首席执行官或联席首席执行官、总裁或者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但兼任首席执行官或联席首席执行
官、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总计不得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十一）聘任或者解聘公司首席执行官、总裁、董事会秘书；
根据首席执行官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总会
计师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
项；
……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十一）聘任或者解聘公司首席执行官、联席首席执行官、
总裁、董事会秘书；根据首席执行官或联席首席执行官的
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首席财务官、副总裁、总会计师等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第一百二十三条 公司设首席执行官一名、总裁一名，由董
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根据经营管理需要设若干名副总裁，由首席执行官
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任职资格后，由董事会聘
任或解聘。
公司首席执行官、总裁、副总裁、总会计师、总裁助理、董事
会秘书以及董事会确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第一百二十三条 公司可根据需要设立首席执行官一名或
联席首席执行官两名，设总裁一名，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
聘任或解聘。
公司根据经营管理需要设若干名副总裁，由首席执行官或
联席首席执行官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任职资格
后，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首席执行官、联席首席执行官、总裁、首席财务官、副
总裁、总会计师、总裁助理、董事会秘书以及董事会确定的
其他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第一百二十六条 首席执行官、总裁每届任期三年，与公司
董事会任期相同，首席执行官、总裁连聘可以连任。
首席执行官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组织拟定公司战略规划；
（二）负责战略联盟和重要投资关系维护；
（三）组织拟定公司年度投资计划；
（四）组织拟定公司组织机构设置；
（五）负责公司风险体系建设；
（六）负责公司子公司的股权管理；

（七）召集运营决策会；
（八）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总会计师、
总裁助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提出上述人员的工资、福利、奖
惩方案的建议方案；
（九）本章程或公司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二十六条 首席执行官或联席首席执行官、 总裁每
届任期三年，与公司董事会任期相同，首席执行官或联席
首席执行官、总裁连聘可以连任。
首席执行官或联席首席执行官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
权：
（一）负责组织拟定公司战略规划；
（二）负责战略联盟和重要投资关系维护；
（三）组织拟定公司年度投资计划；
（四）组织拟定公司组织机构设置；
（五）负责公司风险体系建设；
（六）负责公司子公司的股权管理；

（七）召集运营决策会；
（八）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首席财务官、副总
裁、总会计师、总裁助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提出上述人员的
工资、福利、奖惩方案的建议方案；
（九）本章程或公司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二十九条 首席执行官、 总裁等管理层在执行公司
经营管理事项时，可根据需要召开运营决策会。 运营决策
会参会人员包括：首席执行官、总裁、副总裁、总裁助理、董
事会秘书、总会计师，以及根据会议决策事项要求出席的
其他人员。 运营决策会由总裁主持，总裁无法主持会议时
应指定一名副总裁主持。
运营决策会议事范围如下：
（一）研究拟订公司经营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投资发展
计划与改革方案等。
（二） 布置贯彻落实董事会、 监事会的相关决议和工作部
署；
（三）研究拟订年度经营计划、财务预算和决算报告等重大
经营内容；
（四）研究、审议公司组织机构的调整和设置；
（五） 审议公司基本管理制度和批准公司基本管理制度之
外的其他制度或规章。
（六）决定对除首席执行官、总裁之外管理人员、核心专业
人员的重要奖励、处分和调动；
（七）讨论、决策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以下额度
的对外投资、收购、资产出售、资产抵押 / 质押、委托理财
等资产经营运作或交易事项；
（八）审定交易总额在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以下的关联交易事项；
（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董事会授予的权限，研究、审
议、决策其他重大事项。

第一百二十九条 首席执行官或联席首席执行官、 总裁等
管理层在执行公司经营管理事项时，可根据需要召开运营
决策会。 运营决策会参会人员包括：首席执行官或联席首
席执行官、总裁、首席财务官、副总裁、总裁助理、董事会秘
书、总会计师，以及根据会议决策事项要求出席的其他人
员。 运营决策会由总裁主持，总裁无法主持会议时应指定
一名副总裁主持。
运营决策会议事范围如下：
（一）研究拟订公司经营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投资发展
计划与改革方案等。
（二） 布置贯彻落实董事会、 监事会的相关决议和工作部
署；
（三）研究拟订年度经营计划、财务预算和决算报告等重大
经营内容；
（四）研究、审议公司组织机构的调整和设置；
（五） 审议公司基本管理制度和批准公司基本管理制度之
外的其他制度或规章。
（六）决定对除首席执行官或联席首席执行官、总裁之外管
理人员、核心专业人员的重要奖励、处分和调动；
（七）讨论、决策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以下额度
的对外投资、收购、资产出售、资产抵押 / 质押、委托理财
等资产经营运作或交易事项；
（八）审定交易总额在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
以下的关联交易事项；
（九）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董事会授予的权限，研究、审
议、决策其他重大事项。

第一百三十条 首席执行官、 总裁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
出辞职。 有关首席执行官、总裁辞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由
其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规定。

第一百三十条 首席执行官或联席首席执行官、 总裁可以
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 有关首席执行官、总裁辞职的
具体程序和办法由其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规定。

第一百三十一条 副总裁、总会计师、总裁助理、董事会秘
书等高级管理人员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副总裁、
总会计师、总裁助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由首席执行官提请董
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副总裁、总裁助理、总会计师协助总裁
工作，总裁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应报董事长批准，指定一
名副总裁代理。

第一百三十一条 首席财务官、副总裁、总会计师、总裁助
理、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选
连任。 首席财务官、副总裁、总会计师、总裁助理等高级管
理人员由首席执行官或联席首席执行官提请董事会聘任
或者解聘。 首席财务官、副总裁、总裁助理、总会计师协助
总裁工作，总裁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应报董事长批准，指
定一名副总裁代理。

第一百三十四条 本章程第九十四条关于不得担任董事的
情形、同时适用于监事。
董事、首席执行官、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
事。

第一百三十四条 本章程第九十四条关于不得担任董事的
情形、同时适用于监事。
董事、首席执行官或联席首席执行官、总裁和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除上述修订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本次章程的修订尚需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待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公司相关人员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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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3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调整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调整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高级管理人员调整情况
经公司董事长王玉锁先生提名，同意调整于建潮先生（简历附后）职务为公司联席首席执

行官、聘任韩继深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聘任郑洪弢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
总裁；经首席执行官于建潮先生提名，同意聘任王冬至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调
整关宇先生（简历附后）职务为公司副总裁。 总裁、首席财务官、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联席首席执行官任期自履行完成相关程序之日
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待履行完成前述程序后，于建潮先生将不再担任首席执行
官职务。

二、董事调整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同日分别收到董事关宇先生、金永生先生递交的辞职申请。 关宇先生、金永

生由于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同时关宇先生一并辞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金永生先生一并辞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辞职申请自送达至董事会之日生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韩继深先生、郑洪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对关宇先生、 金永生先生在任期间的辛勤付出及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聘任事项，并就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详情请见同日刊登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9 月 14 日

简历：
1、于建潮先生：1968 年出生，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 EMBA，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MBA。 1997

年 12� 月至 2015 年 3 月历任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首席
会计师、督察委员会主席、首席财务官、财务与审计委员会主席、副总裁等职务；2015 年 6 月至
2017 年 1 月任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2017 年 1 月 17 日至 2017 年 1 月 30 日任公司副
总裁；2017 年 2 月 8 日起任公司董事；2017 年 11 月 30 日起任公司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2、韩继深先生：1964� 出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EMBA。 于 1993 年加入新奥能源，曾在新
奥能源多家下属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在能源行业市场研究、业务拓展及经营管理方面拥有
丰富经验。 2012 年 2 月至 2018 年 1 月任新奥能源总裁，2018 年 1 月至今担任新奥能源 CEO。

3、郑洪弢先生：1975 年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历。 2013 年 7 月至 2017 年 12 月
任中海石油气电集团国际贸易分公司副总经理；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任中海石油气电集
团贸易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19 年 1 月加入新奥集团，2019 年 12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任首
席天然气业务理正师；2020 年 9 月 13 日起任公司总裁。

4、王冬至先生：1968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执业会计师资格，并于 2016 年取得中
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2000 年 8 月加入新奥集团，历任新奥集团财务部
副主任、新奥集团财务管理部总经理、新奥集团首席财务总监等职务，有丰富的财务及金融管
理方面的经验。 2012 年 9 月至 2017 年 2 月任新奥能源 CFO；2011 年 3 月至今任新奥能源执行
董事；2020 年 9 月 13 日起任公司首席财务官。

5、 关宇先生：1973� 年出生， 华北电力大学电力自动化专业硕士学历，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 ；曾任壳牌（中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发展总经理，中石化壳牌煤气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壳牌（中国）项目和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壳牌气化业务全球商务和新业务发展总经理、施耐德
电气能源管理事业部中国区总监、施耐德电气（美国）有限公司北美市场发展经理、中国电力技
术进出口公司（现国家电网公司国际公司）项目经理等职务。 2018 年 9 月 5 日至 2020 年 9 月任
公司董事；2018 年 7 月 6 日至 2020 年 9 月任公司总裁；2020 年 9 月 13 日起任公司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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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 2020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调整公司 2020 年度担保预计情况如下：新增为长沙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预计提

供担保 6 亿元人民币；新增为常州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预计提供担保 2.5 亿元人民币；新增
为新奥能源贸易有限公司预计提供担保 1.5 亿元人民币；新增为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预计提供担保 10 亿元人民币； 新增为洋浦新奥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预计提供担保 1 亿元人民
币；新增为大庆高新博源热电有限公司预计提供担保 2 亿元人民币；新增为新奥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预计提供担保 2.3 亿元人民币； 新增为新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预计提供担保 2 亿元人民
币；新增为舟山新奥能源贸易有限公司预计提供担保 1 亿元人民币；新增为新奥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预计提供担保 5.3 亿元人民币和 0.7 亿美元；新增为新奥液化天然气贸易有限公司预计提
供担保 1.2 亿美元；新增为宁波城际能源贸易有限公司预计提供担保 1 亿元人民币；新增为宁
波北仑新奥能源有限公司预计提供担保 1 亿元人民币； 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预计提供担
保的总额新增 43.60 亿元人民币及 1.90 亿美元。

● 被担保人名称：长沙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常州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新奥能源贸
易有限公司、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洋浦新奥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大庆高新博源热电
有限公司、新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新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舟山新奥能源贸易有限公司、新奥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新奥液化天然气贸易有限公司、宁波城际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新
奥能源有限公司。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07.13 亿元，子公司之间
的担保余额为 44.17 亿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调整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8 月 7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关于
调整 2020 年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46）。

公司已完成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能源”）合计 369,175,534 股股份过户，
根据新奥能源担保事项的实际需要，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3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拟对 2020 年全资及控股子
公司担保预计额度进行调整， 担保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将在 2020 会计年度结束后 6 个月内召开），公
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子公司之间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 原预计额度 调整数额 调整后额度
1 长沙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0 6亿元人民币 6亿元人民币
2 常州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0 2.5亿元人民币 2.5亿元人民币
3 新奥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0 9.5亿元人民币 9.5亿元人民币
4 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0 10亿元人民币 10亿元人民币
5 洋浦新奥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0 1亿元人民币 1亿元人民币
6 大庆高新博源热电有限公司 0 2亿元人民币 2亿元人民币
7 新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0 2.3亿元人民币 2.3亿元人民币
8 新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0 2亿元人民币 2亿元人民币
9 舟山新奥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0 1亿元人民币 1亿元人民币

10 新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0 0.7亿美元和
5.3亿元人民币

0.7亿美元和
5.3亿元人民币

11 新奥液化天然气贸易有限公司 0 1.2亿美元 1.2亿美元
12 宁波城际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0 1亿元人民币 1亿元人民币
13 宁波北仑新奥能源有限公司 0 1亿元人民币 1亿元人民币

合计 1.9亿美元
43.6亿人民币

1.9亿美元
43.6亿人民币

上述担保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在公司全资子公司（包括授权期限内公司新设或新合并
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包括授权期限内公司新设或新合并的控股子公司）之间按照实
际情况调剂使用，公司担保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 被担保人名称：长沙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7 年 11 月 19 日
（2）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普瑞东路 8 号
（4）法定代表人：贺湘林
（5）经营范围：燃气市场开发、场站建设与经营、燃气生产与销售、燃气设备与燃气器具的

销售与维修、燃气业务咨询与服务。（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前不得从事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55%、长沙市燃气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45%
（7） 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其总资产为 202,193.63 万元人民币， 总负债为

174,503.66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86.31%，净资产为 27,689.97 万元人民币，2019 年度营业
收入为 302,615.06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6,314.79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其总资产为 191,905.73 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 159,081.46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
率为 82.90%， 净资产为 32,824.27 万元人民币，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143,593.46 万元人民
币，净利润为 5,148.16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 被担保人名称：常州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5 年 3 月 8 日
（2）注册资本：60 万美元
（3）注册地址：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4）法定代表人：徐锋
（5）经营范围：从事管道燃气（天然气）、燃气汽车加气站（CNG、LNG）的供应；蒸汽、热水、

冷水（除饮用水）的生产、销售；燃气、供热、供冷设备安装及配套服务；燃气安全管理服务；燃气
设备、燃气具的生产、销售、维修；自有设备租赁服务；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综合节能技术咨询服务。（涉及国家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60%、常州市武进燃气有限公司持股 40%
（7） 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其总资产为 92,752.69 万元人民币， 总负债为

62,702.37 万元人民币， 资产负债率为 67.60%， 净资产为 30,050.32 万元人民币，2019 年度营业
收入为 199,607.88 万元人民币， 净利润为 29,110.35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其总资产为 76,171.42 万元人民币，总负债 52,357.31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
率为 68.74%， 净资产为 23,814.10 万元人民币，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91,306.22 万元人民
币，净利润为 16,341.15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 � 被担保人名称：新奥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6 年 5 月 11 日
（2）注册资本：3,020 万美元
（3）注册地址：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华祥路 118 号
（4）法定代表人：韩继深
（5）经营范围：天然气、液化气、甲醇、二甲醚的批发和零售；燃气管道管材及其附属材料、

设备和燃气管材原材料、燃气管网配套仪器仪表、燃气管道防腐制品、燃气管网配套燃气器具
的批发和零售；上述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化工原料（危险品除外）销售，天然气设备租赁，为天然
气场站的运营提供技术指导和技术咨询服务。（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11 月
18 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7） 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其总资产为 242,610.25 万元人民币， 总负债为

206,974.77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85.31%，净资产为 35,635.47 万元人民币，2019 年度营业
收入为 1,856,577.55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5,051.21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其总资产为 273,787.99 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 236,867.51 万元人民币，资产
负债率为 86.51%， 净资产为 36,920.49 万元人民币，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731,284.63 万元
人民币，净利润为 1,285.01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 � 被担保人名称：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4 年 1 月 8 日
（2）注册资本：43,177.8124 万美元
（3）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经海五路 1 号院 38 号楼四层 5-101
（4）法定代表人：王玉锁
（5）经营范围：（一）对城市燃气供应、电力供应、自来水供应及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领域进行

投资；（二）受其所投资企业的书面委托（经董事会一致通过），向其所投资企业提供下列服务：
1、协助或代理公司所投资企业从国内外采购该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和生产所需的
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和在国内外销售其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2、在外汇
管理部门的同意和监督下， 在其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3、 为公司所投资企业提供产品生
产、销售和市场开发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员工培训、企业内部人事管理等服务；4、协助其所投资
的企业寻求贷款和提供担保；（三）在中国境内设立科研开发中心或部门，从事新产品及高新技
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其研究开发成果，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四）为其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
为其关联公司提供与其投资有关的市场信息、投资政策等咨询服务；（五）承接外国公司和其母
公司之关联公司的服务外包业务；（六） 从事母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子公司所生产产品的进出
口、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
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七） 购买所投资企业生产的 产品进行系统集成后在国内外销
售；（八） 为其所投资企业提供机器和办公设备的经营性租赁服务， 或依法设立经营性租赁公
司；（九）参与有对外承包工程经营权的中国企业的境外工程承包；（十）根据有关规定，从事物
流配送服务；（十一）经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财务公司，向投资性公司及其投资
企业提供相关财务服务；（十二）经商务部批准，从事境外工程承包业务和境外投资，设立融资
租赁公司并提供相关服务；（十三）经批准的其他业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
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
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区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6）股权结构：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100%
（7）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其总资产为 2,688,642.33 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

1,120,255.00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41.67%，净资产为 1,568,387.33 万元人民币，2019 年度
营业收入为 72,790.96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129,849.87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其总资产为 2,726,451.42 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 966,328.42 万元人民币，
资产负债率为 35.44%，净资产为 1,760,122.99 万元人民币，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41,280.82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50,329.66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 � 被担保人名称：洋浦新奥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8 年 12 月 4 日
（2）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干冲区嘉洋西路一号
（4）法定代表人：张宇迎
（5）经营范围：电、冷、热、蒸汽能源产品的生产、销售与供应服务；分布式能源、新能源利用

设施的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供热管网、配电网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业务；合同能源管
理；新能源开发、利用；节能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服务；商务信息咨询（资产
管理及金融类除外）、能源管理数据库系统开发、管理服务、能源交易居间服务；机电设备、暖通
设备及其他能源利用设备的销售、租赁与技术服务 ,生物质燃料原料的收购、加工、销售；农副
产品收购；灰渣的生产及销售。

（6）股权结构：北京新奥新能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90%、洋浦新奥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股 10%

（7） 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其总资产为 9,384.08 万元人民币， 总负债为
4,569.99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48.70%，净资产为 4,814.08 万元人民币，2019 年度营业收
入为 0.00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185.92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其总资产为 12,654.84 万元人民币， 总负债为 7,920.58 万元人民币， 资产负债率为
62.59%，净资产为 4,734.26 万元人民币，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80.28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 � 被担保人名称：大庆高新博源热电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7 年 7 月 27 日
（2）实收资本：21,786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北京路南
（4）法定代表人：蒋承宏
（5）主营业务：电力、热力生产及销售；燃气生产和销售；电力技术改造、咨询服务和开发；

电力设备、管道安装、调试、检修；科技成果推广。
（6）股权结构：北京新奥新能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51.0006%、大庆高新城市建设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持股 48.9994%
（7） 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其总资产为 25,787.96 万元人民币， 总负债为

4,562. 65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17.69%，净资产为 21,225.31 万元人民币，2019 年度营业收
入为 0.00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250.81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其总资产为 37,198.71 万元人民币， 总负债为 15,961.03 万元人民币， 资产负债率为
42.91%，净资产为 21,237.69 万元人民币，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7.63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 � 被担保人名称：新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 年 2 月 17 日
（2）实收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 1 号 312 室
（4）法定代表人：蒋承宏
（5）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

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70%、新奥燃气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30%
（7） 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其总资产为 42,703.91 万元人民币， 总负债为

11,060.83 万元人民币， 资产负债率为 25.90%， 净资产为 31,643.08 万元人民币，2019 年度营业
收入为 3,202.29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1,313.99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其总资产为 31,898.09 万元人民币 , 总负债为 331.56 万元人民币， 资产负债率为
1.04%，净资产为 31,566.53 万元人民币，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197.60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为 -76.55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 � 被担保人名称：新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8 年 5 月 23 日
（2）实收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 1 号 208-1 室
（4）法定代表人：蒋承宏
（5）主营业务：以受让应收账款的方式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理与催收；

销售分户（分类）账管理；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70%、新奥燃气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30%
（7） 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其总资产为 18,225.01 万元人民币， 总负债为

6,988. 73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38.35%，净资产为 11,236.28 万元人民币，2019 年度营业收
入为 2,122.64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1,162.35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其总资产为 89,904.94 万元人民币， 总负债为 78,292.29 万元人民币， 资产负债率为
87.08%，净资产为 11,612.64 万元人民币，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2,012.74 万元人民币，净利
润为 376.37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 � 被担保人名称：舟山新奥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6 日
（2）实收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企业服务中心 301-10777 室 (自贸试

验区内)

（4）法定代表人：韩继深
（5）主营业务：汽油、粗苯、天然气[富含甲烷的]、液化石油气、甲醇汽油、乙醇汽油、煤油、柴

油 [闭杯闪点≤60℃]、石脑油、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苯乙烯 [稳定的 ]、乙烯、石油气、
乙烷、正丁烷、异丁烷、煤焦沥青、硝化沥青、煤焦油、环辛烷、异辛烷、正辛烷、丙烷、丙烯、正戊
烷、异戊烷、环戊烷、新戊烷、甲基叔丁基醚、苯、石油醚、混合芳烃、溶剂油 [闭杯闪点≤60℃]、
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易制毒化学品：甲苯的批发无仓储（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有
机热载体、变压器油、导热油、液体石蜡、蜡油、粗白油、燃料油、润滑油、柴油、石油制品（除危险
化学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
品）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100%
（7） 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其总资产为 38,085.08 万元人民币， 总负债为

30,218.37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79.34%，净资产为 7,866.71 万元人民币，2019 年度营业收
入为 467,814.57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1,609.47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其总资产为 49,476.86 万人币， 总负债为 40,752.43 万元人民币， 资产负债率为
82.37%， 净资产为 8,724.43 万元人民币，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152,355.44 万元人民币，净
利润为 857.72�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0. � 被担保人名称：新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日期：2015 年 3 月 3 日
（2）实收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华祥路 31 号新奥集团总部 3 号办公楼 C 座
（4）法定代表人：蒋承宏
（5）主营业务：（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
保；（五）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七）办理成员
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八）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九）对成
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十）从事同业拆借。（十一）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投资；（十
二）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十三）有价证券投资（股票投资除外）；（十四）成员单位产品的
消费信贷和买方信贷。

（6）股权结构：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79.50%，新奥能源物流有限公司持股
9.50%，新奥能源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6.50%，新奥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持股 4.50%

（7）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其总资产为 1,072,253.29 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
825,113.14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76.95%，净资产为 247,140.15� 万元人民币，2019 年度营
业收入为 29,544.99�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17,164.68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其总资产为 924,696.71 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 667,936.21 万元人民币，资产
负债率为 72.23%， 净资产为 256,760.49 万元人民币，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15,441.82 万元
人民币，净利润为 9,620.34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1. � 被担保人名称：新奥液化天然气贸易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4 年 11 月 12 日
（2）实收资本：1,000 港币
（3）注册地址：香港
（4）法定代表人：不适用
（5）主营业务：贸易
（6）股权结构：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100%
（7） 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其总资产为 102,301.24 万元人民币， 总负债为

90,846.89 万元人民币， 资产负债率为 88.80%， 净资产为 11,454.35 万元人民币，2019 年度营业
收入为 182,262.54 万元人民币， 净利润为 82,297.05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其总资产为 68,782.54 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 38,496.55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
债率为 55.97%， 净资产为 30,285.99 万元人民币，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348,980.81 万元人
民币，净利润为 13,154.20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2. � 被担保人名称：宁波城际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8 年 5 月 15 日
（2）实收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大榭开发区奥力孚商厦 1010-2 室
（4）法定代表人：郑洪弢
（5）主营业务：危险化学品的票据贸易（详见证书编号：甬 M 安经（2018）0025 号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燃料油、燃气管道管材及其附属材料、管道设备、燃气管网配套仪器仪表、燃气管
道防腐制品、燃气管网配套燃气器具的批发、零售；天然气设备租赁；为天然气场站的运营提供
技术指导和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6）股权结构：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100%
（7） 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其总资产为 29,795.84 万元人民币， 总负债为

32,157.79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107.93%，净资产为 -2,361.95 万元人民币，2019 年度营业
收入为 480,417.22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223.10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其总资产为 23,563.23 万元人民币，总负债为 23,058.68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
为 97.86%， 净资产为 504.54 万元人民币，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171,006.56 万元人民币，净
利润为 2,866.50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3. � 被担保人名称：宁波北仑新奥能源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8 年 11 月 20 日
（2）实收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白峰街道枫江路 1339 号 17 幢 2 号 108 室
（4）法定代表人：韩继深
（5）主营业务：其他危险化学品：液化石油气（仅用于工业原料）、天然气（仅用于工业原料）

（在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道路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罐式）；燃料油、润滑油、蜡油、车用
尿素、煤炭、石油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燃气管道管材及其附属材料、管道设备、燃气管网配套
仪器仪表、燃气管道防腐制品、燃气管网配套燃气器具、商用汽车及配件、轮胎的批发、零售；天
然气设备租赁；为天然气场站的运营提供技术指导和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100%
（7） 财务数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其总资产为 25,796.32 万元人民币， 总负债为

25,234.99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97.82%，净资产为 561.32 万元人民币，2019 年度营业收入
为 400,012.41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59.27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其总资产为 51,454.48 万元人民币， 总负债为 53,873.72 万元人民币， 资产负债率为
104.70%， 净资产为 -2,419.24 万元人民币，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252,305.18 万元人民币，
净利润为 -2,980.56 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将采用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方式，担保期

限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担保协议的具体内容以相关主体与金融机构实际签署的
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与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子公司之间担保有助于公司日常业务拓展，

符合公司整体和长远利益，且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不会
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子公司之间担保符合公司经营实际需求和整体发
展战略。 被担保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 本次担
保事项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我
们同意该项议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73.62 亿元， 其中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关联方担保总额 0.79 亿元， 其余均为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含新合并范围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07.13 亿元， 其中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关联方担保余额
0.79 亿元，其余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含新合并范围子公司
的担保情况）。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185.62%，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占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114.53%。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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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开展大宗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3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开展大宗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根据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品种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大宗商品套期保值业务，交易的商品主要包括 BRENT 原油、JCC 原油、

JKM 天然气、Henry� Hub 天然气等互相之间的差价性产品等，交易类型包括掉期、期权及其产
品组合等。 套保业务必须坚持以套期保值为目的，保持与实货的规模、方向、期限等相匹配的原
则。

二、套期保值的目的
公司开展大宗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是对国际进口液化天然气长约购销、短期现货购销

和国内液化天然气及天然气贸易的交易价格进行套期保值，通过价格的风险管理，形成实货交
易与套期保值交易的相互对冲，规避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宏观经济系统化风险等因素对公司业
务经营产生的不利影响，降低公司采购成本风险和贸易风险。

三、拟投入资金及业务期间
套期保值业务的平台为 ISDA 协议规范下的场外衍生产品市场及其他受监管的交易平台

和金融机构，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将使用银行的专项授信额度，不需要缴纳任何保证金。 本项套
期保值业务不会对公司的资金使用计划产生不利影响。

基于国际行业惯例，考虑宏观经济、市场情况变化等影响油气价格波动，公司对未来 5 年液
化天然气实货采销经营情况及交易成本进行预计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日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将在 2020 会计
年度结束后 6 个月内召开），针对公司未来 5 年液化天然气实货采销业务，开展相应大宗商品
套期保值交易余额不超过 40 亿元。 大宗商品采用滚动建仓的方式，额度可以循环使用。

四、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
1、风险分析
（1）操作风险：由于套保业务交易复杂，专业性强，容易出现因不完善的内部流程、员工、系

统以及外部事件导致损失的操作风险。
（2）信用风险：交易过程中存在由于对手方违约造成损失的风险。
（3）市场风险：市场行情变动较大，如果突发极端事件，可能产生市场价格巨幅波动，带来

交易损失的风险。
（4）技术风险：从交易成交到最终结算完成交易，存在着因系统崩溃、程序错误、信息风险、

通信失效等可能导致损失的技术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制定了《商品套保制度》，对套保业务细则、组织架构及职责、授权管理、实施流程、

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等做出明确规定，公司将严格按照此制度进行套保业务。
（2）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交易头寸规模，公司将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风险敞口范围内进行

套保交易。
（3）涉及套期保值业务的实纸货交易将全部进入 ETRM 风控系统进行全流程风险管理，保

障过程留痕。
（4）公司对各类套保工具提前进行情景模拟测算，做好各类场景策略规划。 在套保业务操

作中设置止损机制，实时监控市值、仓位、现金流等，控制最大可能亏损额度。
（5）制定完善的套保业务决策流程、套保交易流程和资金收付流程，以及配套的计算机信

息服务设施系统，避免业务流程中存在的操作风险。
（6）公司定期进行内部审计，及时进行风险控制和管理。
五、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
鉴于公司目前拥有三份大额液化天然气国际采购长期合同，全部合同量与国际能源金融市

场价格挂钩，给公司带来了直接的金融风险敞口。 公司开展商品套期保值业务是通过锁定成本
或利润来规避贸易中价格波动风险的必要举措，实施套期保值业务具有高度可行性：

1、对于实货套保业务，实货交易伙伴在国际上具有很高的声誉且交付能力强，公司计划预
算可靠，实施套期保值具备可操作条件；

2、 公司在场外衍生品市场拥有多个享誉国际的交易对手方， 且所涉及的能源衍生品市场
公开透明、流动性高，为套期保值业务创造了可行性条件；

3、公司套保交易操作严格按照《商品套保制度》进行，并已于 2019 年引进实施了国际领先
的 ETRM 风险管理系统，对套期保值过程中的实纸货交易进行全面的数字化管理，具备较强风
险管控能力，有助于落实相关风险防范措施。

综上所述，公司开展商品套期保值业务是切实可行的，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是有利的。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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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奥能源
及其子公司开展委托理财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金融机构；
● 委托理财金额：单日最高余额上限为 25 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投资、滚动使

用，但任一时点投资余额不得超出上述投资额度；
●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开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稳健型的

低风险理财产品；
● 委托理财期限：单笔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 3 年
为充分利用公司自有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子公司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能源”）及其子公司拟在不影响正常经营资
金需求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临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具体情况如下：

一、委托理财购买情况预计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情况下，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现金资
产收益。

（二）委托理财额度预计
委托理财单日最高余额上限为 25 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投资、滚动使用，但任一

时点投资余额不得超出上述投资额度。
（三）理财产品类型
本次委托理财资金主要用于购买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开发行的安全性高、 流动性强、

稳健型的低风险理财产品，单笔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 3 年。
（四）授权期限
公司授权业务人员根据实际需要办理相关业务，本次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将在 2020 会计年度结束后 6 个月内
召开）。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拟选择低风险的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

除该项投资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故拟定如下措施：
1、 公司按照决策、 执行、 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

序，确保理财产品购买事项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理财资金安全。
2、公司相关业务人员在选择具体理财产品时，充分平衡风险与收益，合理搭配投资产品；

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因素，将
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本次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
项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
公司将选择信用评级较高、履约能力较强的金融机构进行合作。 委托理财受托方与公司之

间不存在产权、资产、债券债务等方面的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0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2,435,262.70 10,430,845.49
总负债 1,422,510.69 7,377,104.29
净资产 1,012,752.01 3,053,741.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846.83 407,451.3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349.57 -441,910.4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169.36 30,716.85
货币资金 249,512.51 1,133,636.61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对于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等业务，基于业务模式及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分别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流动资产”、“其
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或“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会计科目中核算，相关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
资收益核算。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有息负债率为 44.97%，较年初增加了 2.85 个百分点，
基本持平。 预计 2020 年下半年公司拟用于委托理财的单日最高余额上限为 25 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期末（2020 年 6 月 30 日）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21.40%。

（一） 在确保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子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低风险理财产
品,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 理财是在保障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实施的,不影响子公司
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二）通过适度的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提高闲置资金的收益 ,
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审议履行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奥能源及其子公司开展委托理财额度

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新奥能源理财产品购买情况
公司原合并范围子公司过去十二个月未购买理财产品。因公司对新奥能源的合并报表起始

日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新奥能源及其子公司理财产品购买情
况如下：

单位：元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 8,510,000,000.00 7,700,000,000.00 15,952,429.98 810,000,000.00
2 结构性存款 128,400,000.00 119,000,000.00 4,156,241.67 9,400,000.00
3 货币基金 56,000,000.00 56,000,000.00 113,541.55 -
4 收益凭证 100,100,000.00 - - 100,100,000.00
合计 8,794,500,000.00 7,875,000,000.00 20,222,213.20 919,500,000.00
2020年 1月 1日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572,000,000.00
2020年 1月 1日至 8月 31日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16.81%
2020年 1月 1日至 8月 31日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1.6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919,500,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580,500,000.00
总理财额度 2,500,000,000.00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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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经

营过程中必要的持续性经营业务，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没有不利影响。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完成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奥能源”）合计 369,175,534 股股份过户，公司关联方范围发生变化，同时根据新奥能源关联
交易预计发生情况以及公司原有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3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王玉
锁先生、于建潮先生、王子峥先生、金永生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关联股东需要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独
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董事意见》）。

一、关联交易调整情况
公司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预计关联交易发生总金额为 445,592 万元。 公司于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新增关联交易 18,683.46 万
元。本次公司拟减少关联交易 180,786 万元，新增关联交易 83,784.68 万元。截至目前，公司预计
2020 年发生关联交易总额为 367,274.14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调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业务关联交易预计

关 联 交 易
类别 关联方

2020 年度原预
计发生额（万
元）

拟调整额度（万
元）

调 整 后 2020
年预计发生金
额（万元）

2020 年年初至披露
日与关联方累计已
发生交易额（万元）

设 计 、 施
工、销售材
料和物资

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制
的公司 230,072.51 -176,147.58 53,924.93 53,924.93

一城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955.75 955.75

廊坊新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 804.77 804.77

新奥能源动力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 471.60 180.00 651.60 14.72

新奥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390.00 390.00
开新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282.08 282.08

石家庄昆仑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285.00 -155.09 129.91 129.91
固安健康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3.92 103.92
廊坊新奥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新奥文化产业园运营有限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 58.50 58.50

石家庄市鹿泉区昆仑新奥燃气有
限公司 110.00 -110.00

小计 230,939.11 -173,537.65 57,401.46 54,069.56

提 供 房 屋
租赁

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 249.92 249.92

新智我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8.34 108.34
小计 - 658.26 658.26 -
提 供 行 政
后勤服务 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小计 - 100.00 100.00 -

提供技术、
综合服务

新奥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4,120.54 4,120.54
新能凤凰（滕州）能源有限公司 911.17 349.60 1,260.77 387.90
新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 630.15 54.34 684.49 128.47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 166.51 166.51

新智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 57.46 57.46

廊坊新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 54.07 54.07

小计 1,541.32 4,802.52 6,343.84 516.37

销售燃气

南翔（舟山）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 360.49 360.49
廊坊新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 233.71 233.71

新绎七修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152.18 152.18

新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 120.62 120.62

新奥能源动力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 56.64 56.64

小计 923.64 923.64 -
收入小计 232,480.43 -167,053.23 65,427.20 54,585.93

采购设备、
材料

新奥阳光易采科技有限公司 3,627.50 146.40 3,773.90 776.12
一城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1,881.71 1,881.71

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制
的公司 6,000.00 -4,160.87 1,839.13 1,839.13

新奥数能科技有限公司 242.09 242.09
北海新聚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25.50 125.50
新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 120.36 120.36

小计 9,627.50 -1,644.81 7,982.69 2,615.25
接 受 安 装
服务

一城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572.15 572.15

小计 - 572.15 572.15 -
接 受 电 子
商务服务

一城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406.36 406.36

小计 - 406.36 406.36 -

接 受 行 政
后勤服务

新绎七修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444.22 943.44 1,387.66 79.66

开新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478.48 690.96 1,169.44 242.71

廊坊新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 500.75 630.03 1,130.78 283.65

新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 516.11 516.11 35.45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 329.76 329.76 22.53

廊坊通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87.25 287.25 2.54
新苑阳光农业有限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 235.56 235.56 5.44

新绎来康（廊坊）体育休闲运动发
展有限公司 137.27 137.27

新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30.75 130.75 0.85
一城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95.20 95.20 10.24

新奥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89.38 89.38 25.78
廊坊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87.40 87.40 0.08
新奥文化产业园运营有限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 80.25 80.25

新奥（舟山）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54.80 54.80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50.00 50.00

小计 1,423.45 4,358.16 5,781.61 708.93

接受技术、
综合服务

恩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50.00 150.00
新能凤凰（滕州）能源有限公司 70.00 70.00

小计 - 220.00 220.00 -
接 受 接 收
站 使 用 服
务

新奥（舟山）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33,320.00 33,320.00

新奥（舟山）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 9,800.00 9,800.00

小计 - 43,120.00 43,120.00 -
接 受 培 训
服务 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353.90 -212.46 141.44 141.44

小计 353.90 -212.46 141.44 141.44

接 受 外 包
服务

一城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5,175.21 5,175.21

廊坊新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 81.00 81.00

小计 - 5,256.21 5,256.21 -

接 受 信 息
数 字 技 术
服务

新智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 4,190.60 9,040.67 13,231.27 80.84

一城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1,338.03 1,338.03

新智我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39.86 326.65 766.51 168.73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 290.83 290.83

小计 4,630.46 10,996.18 15,626.64 249.57
捐赠 新奥公益慈善基金会 2,500.00 5,500.00 8,000.00 48.84
小计 2,500.00 5,500.00 8,000.00 48.84

租赁房屋

新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 380.00 29.00 409.00 207.95

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9.60 259.60
新奥博为技术有限公司 133.85 133.85
新智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 57.67 57.67

小计 380.00 480.12 860.12 207.95
支出小计 18,915.31 69,051.91 87,967.22 3,971.98
合计 251,395.74 -98,001.32 153,394.42 58,557.91

（二）融资租赁业务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0 年度原预计发
生额（万元）

拟调整额度
（万元）

调整后 2020 年预计发
生金额（万元）

融资租赁业务 新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 0 500 500

融资租赁业务 新奥能源动力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 0 500 500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下转 D8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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